
公司一部问询函【2024】第 005号 

 

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优森股份）董事会、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 

我部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业务转型 

近日，你公司提交业务申请，拟将公司全称由“浙江优

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青狮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同时拟将证券简称由“优森股份”变更为“青狮文

化”。你公司解释变更原因为拟开展“文化+互联网”业务，

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行业分类的变更。 

你公司（甲方）已于 2024 年 1 月 3 日与杭州青狮素质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狮教育或乙方）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协议内容涉及如下：“开展全面战略合作，推进甲

方转板北交所或上市公司兼并购；甲方通过定向增发、发行

债券、引入基金等方式与乙方共同开展资金募集，用于教育

项目的投入及产品研发；在青狮教育市场规模达到以下其中

任一指标：（50万用户数、5000万元销售收入、半年或年度

净利润 500万元），甲方通过向乙方定向增发股份的方式收

购乙方（青狮公司相应股权），并变更优森法定代表人为青



狮公司指派人员；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签定后，甲方即启

动公司名称变更流程，拟改名为‘浙江青狮文化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最终以市场登记管理部门通过审核为准。”你公

司 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405.96 万元，扣非后净利润为

111.98 万元，净资产为 34.94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你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具体原

因及相关规划，是否涉及主营业务变更或业务转型；如涉及，

请结合你公司的业务资质、人员配备等情况，说明是否具备

变更主营业务的资源和能力，是否将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如否，说

明现阶段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必要性，是否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证券简称或公司全称变

更业务指南》的相关规定； 

（2）说明青狮教育的具体经营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政

策，是否具备相关资质，说明目前的业绩经营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协议中提及的用户数、销售收入、净利润等指标，说

明青狮教育未来发展规划、与你公司合作的原因及合理性、

具体如何与你公司开展合作等； 

（3）说明协议中约定达成业绩指标后你公司通过定增

换股收购青狮教育、你公司更名为与合作方相似的“青狮文

化”、约定后续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合作方指派人员的原因及

合理性，是否存在未来拟开展重组、谋划控制权变动、实现



借壳等计划的情况； 

（4）结合你公司经营情况及战略规划，说明你公司是

否符合北交所上市条件，是否存在“蹭热点”式公告的情况，

说明为了满足相关业绩要求，你公司改善业绩的具体计划及

拟采取的措施；说明你公司目前是否已启动上市辅导计划，

签订相关辅导协议，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披义务，请充分

提示风险，避免误导投资者。 

 

2、关于股票异常波动 

2024 年 1 月 12 日，你公司股票发生异常波动，近两个

有成交的交易日收盘价累计跌幅 75%；2024 年 2月 8 日，你

公司股票发生异常波动，近三个有成交的交易日收盘价累计

涨幅 237.69%，对此你公司均披露无需补充披露事项。你公

司 2024年 1 月 15 日收盘价为 1.18 元/股，2024年 2 月 8 日

收盘价为 11.11元/股，涨幅累计为 941.5%。 

请你公司： 

（1）进一步自查并说明公司异常波动公告内容是否真

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如

有，请补充披露； 

（2）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利用披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变更名称等方式制造概念提升股价，是否存在内部人或指定

方通过关联账户倒卖股票、拉抬股价，是否通过网络、直播

等即时软件进行股票推介，是否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市值管理、



股票销售，如有，请说明中介机构是否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等。 

 

请主办券商财通证券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并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

说明，于 5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4 年 3月 6 日 

 


